
南川区购房补贴政策及兑付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更好满足群众购房需求，释放住房消费潜力，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结合我区房地产市场实际，现就个人购买区内新建商品房，特制定本购房补贴政策及兑付办法。
一、购房补贴时间
从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购买新建商品房，以重庆市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签备案时间为准。
二、购房补贴政策

（一）专项购房补贴

个人购买区内新建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含写字楼）、车位，并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和契税缴纳的，给予购房人购房款总额1%的购房补贴。

（二）康养购房补贴
个人购买山王坪归山屿、中海黎香湖、良瑜国际养生谷、兴茂乐村、金佛东麓、山语涧、乐村云湖、长青生态城、金佛美庐、山涧居、云岭别院、里仁美栖等康养项目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和契税缴纳的，按网签合同载明的建筑面积给予购房人100元/平方米的购房补贴。该补贴与“专项购房补贴”同时符合条件的，按补贴额度高的执行。
三、兑付办法

（一）受理单位
区住房城乡建委。
（二）受理时间

从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向受理单位提交上一年度购房补贴申报资料。逾期未提交购房补贴申报资料，视为自动放弃享受购房补贴政策。

（三）申报资料

1.新购商品房网签备案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备案证明复印件；

2.缴纳契税完税证明；

3.购房人身份证复印件、收款银行账号信息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四）兑付时间

由区住房城乡建委本年9月30日前对上一年度购房补贴申报资料审核后报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统筹安排资金，于下一年度4月30日前将购房补贴资金支付到购房人账户。
四、退房政策及流程

在本次购房补贴政策施行期间购买商品房并享受购房补贴资金的购房人，若确有原因需退房的，购房人应先退还全部所得购房补贴资金到受理单位指定账户，凭退还购房补贴资金银行回单原件及复印件到相关部门办理退房手续。
咨询电话：71412421（区住房城乡建委）；71412323（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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